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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底盘产品质量检验评定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二、三类汽车底盘产品质量检验的抽样规定、检验内容、检验方法和评定方

法。 

  本标准适用于 M类、N类汽车的二、三类汽车底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

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

性。 

  QC／T 900—1997 汽车整车产品质量检验评定方法。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二类底盘 

  完整车辆去掉货箱（车厢）及专用装置的机械整体。 

3．2 三类底盘 

  完整车辆去掉车身或驾驶室、货箱（车厢）及专用装置的机械整体。 

4 抽样规定 

4．1 抽样对象 

  定型投产，经企业质量部门验收合格的二、三类汽车底盘产品和由本企业或改装车生产企

业采用同型号底盘改装、定型投产并经改装企业质量部门验收合格的成品汽车（以下分别简称

为二类改装车和三类改装车）。 



4．2 抽样方式 

  随机抽样。 

4．3 抽样数 

  根据企业汽车底盘产品年总产量决定抽样数。抽样数见下表。 

序号 抽样对象 检验项目 

抽样数 

汽车底盘年产量＜1 万

辆 

汽车底盘年产量≥1万
辆 

1 汽车底盘产品 
1 安全环保项 
2 装配调整和外观质量 

2 2 

2 
由同型号盘改装的成品汽

车 

1 安全环保项 
2 基本性能 
3 可靠性行驶 

2 3 

4．4 抽样地点与抽样基数  

  在底盘和汽车生产企业抽样时，抽样基数不少于 30辆；突击抽样时，抽样地点和抽样基

数不限。 

5 检验内容  

5．1 安全环保项检验。 

5．2 基本性能检验。 

5．3 装配调整和外观质量检验。 

5．4 可靠性行驶检验。 

6 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评定依据和评定方法 

6．1 安全环保检验 

6．1．1 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和评定依据 

  安全环保项检验项目、检验方法、检验方式和评定依据按 QC/T 900的 5.1.1进行。能够

在汽车底盘产品上进行检验的项目在汽车底盘产品上进行检验；与汽车底盘产品有关需在成品

汽车上检验的项目在由同型号底盘改装的成品汽车上进行检验。 

6．1．2 评定方法 

  安全环保项检验的评定方法按 QC/T 1900的 5.1.2进行。 

6．2 基本性能检验 

6．2．1 汽车磨合行驶 

  汽车磨合行驶规范按 QC/T 900的 5.2.1.1进行。磨合行驶期间汽车底盘所发生的故障都

应进行故障统计并参与评定，但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保养、调整项目，不列入故障统计。 

6．2．2 基本性能检验  

  基本性能检验在汽车磨合行驶后进行，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和评定依据按照 QC/T 900的

5.2.2进行。其中评定依据中的企业标准是指改装车生产企业的企业标准。 

6．2．3 评定方法 

  基本性能检验评定方法按 QC/T 900的 5.2.3进行。 

6．3 装配调整和外观质量检验 

6．3．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按性质分为六类。 

  a）一般检验项； 

  b）重要检验项； 



  c）电器仪表检验项； 

  d）润滑密封检验项； 

  e）外观质量检验项： 

  f）行驶检验项（仅用于二类底盘）。 

6．3．2 检验程序和检验方法 

6．3．2．1 检验程序 

  按照 QC/T 900附录 A规定的项目进行检验。凡是底盘产品所具备的总成和零部件，均应

检验。 

6．3．2．2 检验方法 

  螺栓（螺母）扭紧力矩检验按 QC／T 900附录 B进行。 

  气、液渗漏检验按 QC／T 900附录 C进行。 

  汽车各总成温度检验依据 QC／T 900附录 D进行。 

  汽车防雨密封性检验依据 QC／T900附录 E进行（仅用于二类底盘）。 

  其它项目检验按企业产品技术条件和相关标准进行。 

6．3．3 评定方法 

  装配调整和外观质量检验依据底盘产品生产企业技术条件和相关标准采用扣分方法进行

评定。评定方法按 QC/T 900的 5.3.3进行。 

6．4 可靠性行驶检验 

6．4．1 检验程序和行驶规范 

  二、三类改装车的可靠性行驶检验里程为 15000km，里程分配按照 QC/T 900的表 6进行。

检验条件、检验程序和行驶规范依据汽车工业主管部门批准的各试验场汽车产品定型可靠性试

验规程进行。 

6．4．2 评定方法 

  可靠性行驶检验评定方法按 QC/T 900的 5.4.2进行，但只统计汽车底盘部分出现的故障。 

7 汽车底盘产品质量综合评定方法 

7．1 汽车底盘产品质量采用扣分法进行综合评定。综合评定扣分数为安全环保项检验综合评

定扣分数、基本性能检验综合评定扣分数、装配调整和外观质量检验综合评定扣分数及可靠性

行驶检验综合评定扣分数之和。 

7．2 安全环保项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且汽车底盘产品质量综合评定扣分数不超过扣分限值，

则汽车底盘产品质量评为合格，否则评为不合格 

 
 


